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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A9_E4_BB_A3_E7_c35_645207.htm 一、案例分析案例1

：火灾原因不明出险能否赔付 2001年2月原告李某以25万元的

价格购买一辆货车，用于经营。2002年3月12日原告李某与被

告某保险公司签订一份机动车辆保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

保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因“碰撞、倾覆、火灾、爆炸”等

原因造成车辆损失的，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保险车辆因“自

燃以及不明原因产生火灾”造成车辆损失的，保险公司不负

责赔偿。合同签订后，原告李某按约缴纳了保险费，合同有

效期为一年，即自2002年3月13日至2003年3月12日止。 2003

年1月3日原告李某的保险车辆在某市场内发生火灾，车辆被

毁。火灾发生后，当地公安消防部门在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认

为“火灾原因不明”，原告李某不服，上级公安消防部门对

火灾原因重新进行认定，最终决定认为：“维持当地公安消

防部门的《火灾原因认定书》认定结论，即该火灾起火点位

于北数第一辆车（原告被毁车辆）与第二辆车中间立柱东侧

地面上，起火原因不明”。原告李某持该认定书向保险公司

索赔，被告某保险公司认为该火灾属不明原因产生的火灾，

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属免赔责任，双方发生纠纷，诉至法院。 

对本案的处理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

认为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中国保监会关于《机动车

辆保险条款解释》中规定，“不明原因产生火灾”是指公安

消防部门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认定的起火原因不明的火

灾。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车辆因



“自燃以及不明原因产生火灾”造成的损失，属保险公司责

任免除范围。因此本案被告某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李某的保

险车辆在市场内发生火灾后，当地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

原因认定书对火灾原因认定为“火灾原因不明”，而上一级

公安消防部门在火灾原因重新认定决定书中重新认定为：“

维持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作出的《火灾原因认定书》认定结论

，即该火灾起火点位于北数第一辆车（原告被毁车辆）与第

二辆车中间立柱东侧地面上，起火原因不明”。 中国保监会

关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中规定：“火灾”指在时间

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这里指车辆本身以

外的火源以及基本险第一条所列的保险事故造成的燃烧导致

保险车辆的损失；“自燃以及不明原因产生火灾”是指保险

车辆发生自燃和保险车辆因不明原因产生火灾而造成的损失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从以上的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保

险车辆由于本身以外的火源造成保险车辆损失的，保险公司

应承担赔偿责任，反之，如果保险车辆发生自燃和保险车辆

本身因不明原因产生火灾而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不承担

赔偿责任的。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综合分析，原告车辆受损的

原因是由于在两辆车之间的一个不明原因起火点起火，导致

保险车辆受损，而非保险车辆本身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损失

的。所以，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

本次事故是由于车辆本身以外的火源造成保险车辆受损的，

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百考试题编辑整理案例2：第三者

责任险拒绝支持交通无过错赔偿 2007年4月25日，龙华迎宾馆

司机驾车行驶至沪杭高速公路时，将步行进入高速公路的罗



某父子撞死，交管部门在事后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

定书”中确定事故是由罗某父子违章进入高速公路造成的，

驾驶员不负事故责任，但根据新交法明确的“无过错赔偿”

原则，龙华迎宾馆在与死者亲属协商后，支付给其4万元赔偿

金。 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的龙华迎宾馆方面以为，在对死者

亲属进行赔付后，应该可以“有凭有据”地获得第三者责任

险规定的赔偿。 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是指车祸中被

撞一方，若该司机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那么他将不必承担

全部事故责任和经济赔偿，而由保险公司来分担一定的经济

赔偿。当时有分析认为，第三者责任险强制实施后，一旦发

生车祸事故，责任人、被撞人的经济利益都得到保障，同时

保险公司的承保面以及保费都将成倍扩大，所以它将促成一

个三赢的局面。 但本案中的被告方华泰保险认为，根据《机

动车辆综合险条款》，保险公司依据保险车辆驾驶员在事故

中所负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对被保险人自行

承诺和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公司有权不予赔偿，而本案中

交管部门已认定龙华迎宾馆驾驶员无责任，因此保险公司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 分析：虽然新交法明确了机动车“无过错

赔偿”原则，但机动车主无过错而承担的赔款却不符合保险

合同关于机动车驾驶员应付的事故责任的赔偿前提。法院如

果支持保险公司一方，那么第三者责任事故的风险不能通过

保险减轻，将不合理地加重无过错方的责任，将会对交管部

门的无过错赔偿执法产生障碍；但不支持则明显有悖于保险

合同，并将行政强制管理的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这也不合

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